
关于申报“绿色照明示范城市”专项
行动计划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科技行政主管单位：

为贯彻落实全省LED照明产业发展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培育以LED照明为主的绿色照明产业，扎实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现决定面向全省组织实施“绿色照明示范城市”专项行动计划。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目的
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应用示范为先导，创新科技与金融结合模式，全面建设城市级LED照明产品应用示范工程，扩大LED照明市场规模，推动节能减排，进一步提升我省LED照明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整体竞争力，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重要的产业基础和科技支撑。
二、任务分工
专项计划以项目形式组织实施。“广东绿色产业投资基金”为示范城市运用合同能源管理（EMC）模式，在城市道路照明、城市亮化工程、企事业单位公共照明工程中全面应用LED照明产品提供项目投资，为推动地方LED照明技术及产业发展、建设公共产品标准检测平台、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及重点企业提供项目融资和股权投资。省科技厅负责项目评审，确定示范城市，列入重大科技专项并适当予以资助。基金委托其投资参股或控股的EMC公司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和运营管理。示范城市政府部门负责协调推动项目建设并提供组织、政策、资金保障。
三、申报对象

专项行动坚持分类指导、示范先行、整体推进的原则，分别从地级以上市、县（市、区）、镇三个层面遴选若干试点单位，以所在地政府组织申报并负责组织实施。
四、申报要求
（一）本级政府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和绿色照明产业发展

1.成立市主管领导任组长，科技、财政、市政、经贸、建设、质监、知识产权等主管部门分管领导任成员的绿色照明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并配备专门的办事机构和人员，负责统筹、协调绿色照明工程建设和绿色照明产业发展；
2.充分认识EMC模式在建设绿色照明示范工程，推动节能减排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社会力量共同承担社会责任与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建立及完善扶持绿色照明产业发展的财政、金融、税收等相关政策，依照当地特点，探讨在本行政区域公共及重点照明工程中全面应用EMC模式，在维持现有公共照明电费基数的基础上，用节约的电费偿还投资运营款项。
（二）制定切实可行的绿色照明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和研究内容
1.选择行政区域具有独立财政的整体公共照明区域为投资对象，以形成实物工作量为目标，重点工程明确，制定计划（细化到道路，改造或新设灯盏数、功率数等），分步实施；
2.创新政府管理思维，为确保项目有序实施,要求在组织保障上和可操作性上，建立科学、合理和持续的投资运营偿还款项计划、节约电费偿还运作机制；
3.以示范工程和相关企业为依托，结合全省LED照明技术及产业发展部署，研究地方相关产业布局和重点方向，在提高我省LED照明技术层次、提高LED照明产品质量、降低LED照明产品成本、规范LED照明产品检测评估、促进科技服务业和科技与金融结合发展等方面开展全面探讨和实践。
（三）工程采用符合国家或省技术标准并经省科技厅和省技术质量监督局认可的检测机构检验测试合格的LED照明产品。原则上采用本省产品，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本地产品。

（四）“十城万盏” 半导体照明应用工程试点单位、“千里十万”大功率白光LED路灯应用示范工程承担单位、科技金融结合试点市可获优先支持。

（五）符合绿色产业投资基金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申报程序

1.符合上述条件的申报单位通过广东省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http://pro.gdstc.gov.cn）填报《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申报书》，《×××市广东省绿色照明示范城市实施方案》作为可行性方案一同上传，经所在地级市科技部门审核后上报；
2.省科技厅会同广东绿色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机构，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考察，形成专家论证意见，确定示范城市；

3.示范城市与广东绿色产业投资基金投资的EMC公司签署EMC合同（另选投资合作的，主要合作投资方向和方式应与绿色产业投资基金基本相同），经省科技厅批复同意，项目正式立项并实施。
六、有关要求

1.照明工程建设期一般不超过3年。
2.以EMC投入方式为主或采取符合政府主导的节能管理新模式。 
3.示范城市可申请省科技厅重大科技专项资金，专项资金主要用于项目组织、管理、服务、培训、产品检测、鉴定和技术研发补贴等。
4.第一批申报单位请于2010年3月10日前将申报材料一式一份报送至广州市连新路171号大院省科技厅业务受理窗口（邮编510033）。
七、联系人及电话

1、业务受理窗口：邵玉昆，020-83163930

2、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袁海涛、钟永红，83163837、  83163630。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